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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16部门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的通知》(鲁人社发〔2023〕5号)、《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近期失业保险稳就业政策落实有关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函〔2023〕70号)和《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的通知》(济人社发〔2023〕8号)等文件精神，现将稳岗返还政策详情通知如下：
申领条件
1.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
2.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
3.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20%。
4.“僵尸企业”、严重失信企业不宜返还失业保险费。
返还标准
1.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
2.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简称其他参保单位)申领条件和返还标准参照企业实施。
3.企业划型可依据大数据比对、以往年度划型结果、企业承诺等确定。
4.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含补缴的历年欠费和滞纳金。
其他事项
1.生产经营活动应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的审核可采用企业承诺方式。
2.对申请缓缴失业保险费的企业，在补足失业保险费后，可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3.职工退休、死亡、调出、上学、入伍、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以及依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同一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职工换岗的,不视为裁员。
4.参保单位失信情况依据发展改革、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共享数据进行认定。对节能、排污指标达不到国家和地方标准，不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截至项目申报日两年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财政资金不予支持。主要包括：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节能主管部门认定，污染物排放或用能行为超标的企业；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节能主管部门认定，建设项目有关节能环保手续不规范，违规建设的企业；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安部门认定或经法院判决，构成环境违法违规的企业； 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企业；被列入国家和地方企业环境信用“黑名单”的企业； 经业务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应列入不予支持范围的企业。
5.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可直接采用相关部门的划型结论;对于暂无法通过共享数据划型的，可参考以往年度划型结果；对于暂无可参考划型信息的，可结合企业承诺，依据工信、金融等部门有关划型规定，以其独立法人单位情况予以认定，并通过适当方式进行公示。企业对划型结果有异议的，可提供相关材料证明。
6.稳岗补贴主要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等相关支出。企业申请的稳岗补贴资金，应在资金到账次月开始使用，并于下次申请前使用完毕。市、县两级经办机构将进一步加强企业补贴资金使用的监管，规范补贴资金使用范围。
7.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数额超过1万元，或虽未达到1万元但经责令退回仍拒不退回的，县级以上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其列入社会保险严重失信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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